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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 簡化補（捐）助職業工會辦理勞保業務經費核銷作業 

現況檢討 

一、運作概況：某機關補（捐）助職業工會等辦理勞工保險加、退

保及催、收繳勞保費等業務，符合補（捐）助條件者，按當月

已繳納勞保費人數，補（捐）助每人每月 12.5 元。機關每月依

申請通過案件之已繳費人數，按上開補（捐）助標準辦理預付

撥款；受補（捐）助單位應將每月獲補（捐）助經費，分別就

勞保業務相關支出，如人事費、水電費、電信費、影印機器材

月租費等項目逐項製作支出分攤表，年底前須檢附領據及收支

明細表等辦理結報，上開支出分攤表等原始憑證則留存受補

（捐）助團體，備供機關辦理就地查核作業。 

二、面臨問題  

（一）受補（捐）助團體 

1.受補（捐）助團體約 3 千多家，每月補（捐）助金額在 1 萬

元以下者占 70％以上，補（捐）助金額不大，卻須逐項編製

支出分攤表，耗費大量人力及時間辦理相關行政作業。 

2.憑證留存之銷毀作業，須依會計法等規定函報機關轉請審計

機關同意，受補（捐）助團體常因不諳相關程序而未依規定辦

理，動輒遭機關給予停止補（捐）助處分，影響協助辦理勞保

費催收繳作業之意願。 

（二）機關：集中於年底辦理核銷轉正，導致年度關帳期限內，須

處理大量補（捐）助案件核銷程序，且每年均需人力及時間

進行受補（捐）助機關原始憑證之就地查核作業。 

策進作為 

一、 主計單位多次與業務單位就補（捐）助目的及現行補（捐）

助作業規定檢討分析結果如下： 

（一） 基於本項補（捐）助係透過工會等單位協助辦理勞保費催收

繳業務，以提升勞保繳費率，該等單位彙繳當月勞保費人數

均達當月計費人數 90％以上，經評估已達補（捐）助目的。 

（二） 根據以往某機關實地查核受補（捐）助單位經費執行情形，

以繳納保費人數每人每月 12.5 元為補（捐）助基準，尚屬

合理，受補（捐）助單位依機關之捐助金額製作各項經費分

攤表之相關作業，耗費龐大之人力及時間成本，不符成本效

益。 

二、 在符合規定前提下，修正補（捐）助作業規定，改為成果導

向之經費結報方式及考核機制： 

（一）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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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 簡化補（捐）助職業工會辦理勞保業務經費核銷作業 

應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2 項規定，各機關衡酌受補（捐）助

對象提出支出憑證確有困難或不符效益等特殊情事者，得就

該部分列明原因，報經主管機關核定，改以其他佐證資料結

報。 

（二） 考量本項補（捐）助基準係以受補（捐）助單位辦理勞保費

收繳率為補（捐）助條件，而非以受補（捐）助單位辦理勞

保業務成本核定其補（捐）助金額，衡酌受補（捐）助單位

就辦理上開業務所需經費提出支出憑證有不符效益等情形，

爰重新聚焦補（捐）助目的及效益，以成果為導向，改以機

關按繳納勞保費人數製作核定補（捐）助清冊及金融機構匯

款證明作為原始憑證辦理經費結報。 

（三） 該機關經與上級主管機關及審計機關溝通獲取支持後，修正

補（捐）助作業規定，除將上開經費結報方式納入規範外，

另增訂每年補（捐）助款運用後結餘及所產生之利息或其他

衍生收入，未達 300 元者免予繳回；調整輔導查核機制，次

年度請受補（捐）助單位提出運用補（捐）助款業務報告表，

就其全年度勞保費催收繳狀況，進行成果考核。 

執行成效 

一、建立友善核銷環境，落實簡政便民政策：受補（捐）助單位不

再按月逐項編製支出分攤表，減輕製作分攤經費等文書作業之

人力及時間成本，亦無憑證留存及銷毀須依會計法規定辦理之

相關問題。  

二、節省行政作業成本，提升核銷效能：機關簡化核銷憑證及相關

文件，年底時無須辦理預付轉正作業，亦無須辦理留存憑證查

核之相關作業，節省就地查核行政作業成本。 

三、考核業務成果，增進預算配置運用效益：依補（捐）助計畫本

質重新檢討結報文件及增加業務端控管機制，以提高勞保費收

繳率作為績效衡量指標（KPI），逐年視執行成果滾動檢討，於

年度考核時可聚焦於評估受補（捐）助單位之計畫執行成效（即

KPI 達成情形），以確保達成補（捐）助計畫原定目標。 

資料來源 108 年度主計業務創新變革精進提報項目 
 


